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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（此表由家長及師長共同填寫） 

彰化縣  和美高中國中部   115年暑假「幸福餐券」申請表 

申請人 

（學生） 

學生姓名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戶籍所在地  

出生日期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電     話  

班級     年    班    座號： 

學號  數位學生證卡號  

學生家長或

法定監護人 

（請家長或

法定代理人

提供完整資

料並確實填

選及簽名，

方符合申請

條件）  

姓名  與學生關係  

連絡電話 
住宅： 

手機： 

居住地址  

一、 是否申請115年暑假幸福餐券並同意相關規定：□是   □否 

（如勾否即放棄申請資格，無須續填本表，請於下方簽名欄位簽名具結） 

二、 115年暑假是否申請其他午餐補助：□是   □否   

三、 同意彰化縣政府訪視：□是   □否 

（訪視目的：本府整合資源，深入了解每位孩子需求，提供更完善之協

助，需同意訪視方符合申請條件） 

學生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簽名 

簽名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申請日期 

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 

學生資料 

（老師填寫） 

□ 1低收入戶     □ 2中低收入戶  

□ 3家庭突發因素 □ 4導師家庭訪視認定 

（勾選3、4類別請學校務必另填寫表二） 

導師簽名 

學校

審核 

115年暑假是否協

助學生申請其他

單位午餐補助 

□ 是            □ 否 

 

審查結果 
□ 符合補助條件  □ 未符合 

 

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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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（此表由師長填寫） 

彰化縣115年暑假「幸福餐券」 

學校證明書 

學校名稱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國中部 

班級  學生姓名  

類別 
□家庭突發因素 □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 

 

學生現況詳述 

（例：家庭狀

況、遭遇困境、

生活情形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訊息來源： 

□家訪 □電訪 □家長面告 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 

導師確認簽名 : 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
